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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与艺术学院

2020 年工作岗位与职务分级聘任工作方案

按照《北方工业大学 2017 年工作岗位聘任指导意见》（校发

[2018]5 号）、《北方工业大学关于责任教授聘任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校

发[2017]91 号）和 2020 年 7月 10 日发布的《北方工业大学 2020 年

工作岗位与职务分级聘任通知》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

讨论通过，制定本学院工作岗位与职务分级聘任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原则

1. 建立“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”的人事管理制度，促进教学、

科研和管理等队伍建设。

2. 完善“按需设岗、择优聘任、严格考核、合约管理”的用人

机制和岗位聘任制度。

3. 健全“以岗定薪、岗变薪变、按劳取酬、优劳优酬、激励和

保障并重”的岗位津贴分配制度。

4. 采取学院统筹，学院、系（部）两级协调配合，实施两级岗

位聘任模式。

5. 分类确定各类岗位人员岗位津贴标准。

6. 坚持“师德一票否决”、“教学质量一票否决”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学院成立工作岗位与职务分级聘任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聘任委员

会），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和教职工代表组成。

主 任：熊佳全 张 勃

副主任：白传栋 杨 超

委 员：卜德清 李道勇 全 进 丁瑜欣 朱兆阳

学院聘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：

1．根据学院发展规划和任务，审定岗位设置方案；

2．审定学院岗位聘任方案、年度考核及聘期考核实施细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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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审议各类岗位的聘任条件和岗位职责；

4．研究与岗位聘任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；

5. 研究审议与学院教职工职务分级聘任相关重要事项。

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三、岗位设置

学院和各系（部）结合实际，按照岗位类型特点准确制定差异化

的岗位职责，设定可量化的考核指标。考核指标设定采取教学科研业

绩分和标志性成果指标相结合方式，对于承担教学任务的岗位，明确

教学质量和量的要求。

学院学科责任教授、专业学位责任教授、系（部）主任、学科教

授（协助学科责任教授开展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的教授）

和责任教师（协助系（部）主任负责一个专业或基础课程群建设等相

关工作，且工作岗位级别在 A6 以上的副教授或教授）岗位、以及学

院办公室管理岗位，由聘任委员会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及学院教育教学

和管理实际需要，制定岗位设置方案（含各岗位任职基本条件和岗位

基本职责）。其他岗位由各系（部）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岗位设置方案，

报聘任委员会审核确定。

四、聘任程序

（1）公布岗位

学科责任教授、专业学位责任教授、系（部）主任岗位信息（含

岗位名称、任职条件、岗位职责和聘期目标）于 7 月 23 日之前公布，

学科教授、责任教师岗位信息于 7 月 31 日之前公布，其他岗位信息

于 8 月 23 日之前公布。公布方式为在学院网页发布和在学院公告公

示栏张贴，并在企业微信学院工作群中发布相关信息。

（2）岗位竞聘

应聘人员按照要求自愿申请，其中应聘学科责任教授、专业学位

责任教授和系（部）主任岗位的人员应于 7 月 27 日之前将填写好的

《工作岗位应聘意向书》交到学院办公室。应聘学科教授、责任教师

岗位的人员应于8月4日之前交学院办公室。应聘其他岗位的人员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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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）应于 8 月 28 日之前将填写好的《工作岗位应

聘意向书》交学院办公室或相应系（部）主任。

学科责任教授、专业学位责任教授、系（部）主任岗位竞聘，采

用公开答辩方式进行。学科责任教授和专业学位责任教授竞聘答辩会

的参会人员为学院领导班子、相应学科研究生导师。聘任委员会其他

成员、学院纪检委员和校纪委特约监督员列席学科责任教授和专业学

位责任教授竞聘答辩会。学科责任教授和专业学位责任教授的竞聘答

辩会有相应学科研究生导师 7 人以上参加，则该岗位竞聘答辩会有效。

相应学科参会研究生导师超过 1/2 的人员对该岗位竞聘人员投赞成

票，应聘人员方可成为相关岗位拟聘人选。各岗位拟聘人选须经聘任

委员会对竞聘公开答辩情况进行审议后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。

系（部）主任岗位竞聘答辩会的参会人员为学院领导班子、相应

系（部）全体教职工参加，聘任委员会其他成员、学院纪检委员和校

纪委特约监督员列席系（部）主任竞聘答辩会。竞聘答辩时间为 7 月

29 日。系（部）主任岗位竞聘公开答辩会，需要相应系（部）的 2/3

以上的教职工参加方有效。要求本系（部）参会教职工超过 1/2 的人

员对该岗位竞聘人员投赞成票，应聘人员方可成为相关岗位拟聘人选。

各岗位拟聘人选须经聘任委员会对竞聘公开答辩情况进行审议后，由

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。

学科教授、责任教师岗位竞聘采用聘任委员会与相关学科责任教

授或系（部）主任共同审议的方式进行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

拟聘人选。

学院办公室管理岗位竞聘采用聘任委员会对各岗位应聘人员的

综合情况进行审议的方式进行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拟聘人选。

各系（部）其他岗位的竞聘方式由系（部）聘任工作小组根据岗

位具体情况自定，既可以采用公开答辩方式进行，也可以采用聘任工

作小组评议的方式进行。系（部）聘任工作小组成员不少于 3人，由

系（部）主任担任组长，其他成员由本系（部）责任教师和相应学科

教授担任。各系（部）聘任工作小组通过竞聘答辩或审议方式，对相



4

关岗位确定初步拟聘人选后，经聘任委员会对各岗位应聘人员的综合

情况进行审议后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拟聘结果。

（3）结果公示。

学院工作岗位拟聘结果将在学院网页和学院公告公示栏进行为

期 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其中，学科责任教授、专业学位责任教授、系

（部）主任岗位拟聘结果的公示时间为 7 月 30 日-8 月 3日，学科教

授和责任教师岗位拟聘结果的公示时间为 8 月 5 日-8 月 7 日，其他

工作岗位拟聘结果公示时间为 9 月 1 日-9 月 3 日。公示期内有异议

者，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复议。

（4）签约上岗

所有人员上岗前需签订《北方工业大学岗位职责说明书与聘用合

同》，应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之前完成聘用合同签订。

五、岗位考核

工作岗位聘期目标是学院对相关岗位工作人员进行考核的基本

标准。教师的年度考核、聘期考核可采用个人考核和团队考核。学院

实行团队考核申报和备案制，有意按照团队进行年度或聘期考核的教

师，在签订《北方工业大学岗位职责说明书与聘用合同》的同时，还

应提交《建筑与艺术学院团队考核申请表》。团队考核标准不低于按

照个人考核方式考核的标准之和，其中，团队考核教学科研业绩分标

准为团队个人考核业绩分标准之和的 1.2 倍。

六、职务分级聘任工作

本次职务分级聘任工作按照《北方工业大学 2017 年职务分级聘

任实施方案》（校发[2018]4 号）进行。学院将根据学校新的通知，

在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及时开展相关聘任工作，具体程序依次为

公布岗位聘任条件、个人申报、学院审核、评审和公示，最后将拟聘

人员名单提交学校。

七、聘任工作纪律

1.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程序和学院聘任工作方案开展相关聘任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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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坚持聘任工作的公正性，依据聘任条件，在严格考核的基础

上公开选拔、公开竞聘、按岗聘任，实现人尽其才，择优上岗。

3．实行回避制度。在岗位聘任和评议工作中凡涉及本人或直系

亲属利益的，要求相关人员主动回避。

4．对聘任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学院将取消拟聘结果，并视情节

报学校予以处理。

建筑与艺术学院

2020 年 7月 22 日


